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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并规定从2008 年1月1日起执行，新法规定内资

、外资企业使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

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

惠政策。其中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明确了产业政策导向为主，区域发展导向为辅的所得税

优惠机制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对下列纳

税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一）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

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

或免税； （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减税

或者免税的企业，依照规定执行。从这两点看出，除了民族

自治地方的优惠政策外，其他法律，法规的减免税规定有促

进高新技术企业及技术进步的规定；各类区域减免包括西部

大开发减免、西气东输减免、东北老工业基地减免、民族自

治区域减免、老少边穷减免、、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低

税率；以及农业减免、文教卫生减免、促进就业减免、劳改

劳教减免、资源利用、军队、自然灾害等共十三类减免，所

得税优惠政策相当部分给予了外资，并且以地域导向为主。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税收优惠政策，将政策转移到了以

产业发展导向为主、区域发展导向为辅的方向上来，贯彻实

施国家的产业政策，把优惠政策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合起

来，充分发挥税收对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 新



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单独列为第五章，分

别规定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地区和产业给予优惠，对

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的项目给予支持。同时，按国家产业政

策发展的要求，对农林牧渔、能源、公共基础设施等基础产

业和设施、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其他亟需发展的产业和项目，

根据需要给予不同的税收优惠。同时配合我国经济发展重心

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部署，对区域性优惠政策加以调整，区

域发展导向逐步从目前的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将过去

对予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由全面优惠变为特定优惠，最

终建立起产业政策导向与区域发展战略导向相协调的所得税

优惠机制。 二、 明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制定权过去我国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经常变动，大量的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或由财政部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制定，或由各相关政府职

能部门联合税务总局制定并且各级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层次多

、内容杂，给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执行带来诸多困难，同时

也难以体现税法作为一国基本法律的严肃性。因此，新的企

业所得税法中明确规定了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制定权，并

对突发事件下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做出了规定。新税法第五章

三十五条明确规定税收优惠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三

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需要，或者由于

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

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同时对地方政府的减免税权力进行了限制，新

企业所得税法二十九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

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

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免征。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征或免



征的，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对新所

得税法税收优惠的过渡期和适用予以规定法不溯及既往是法

治的基本原则，也是WTO所要求的原则。为了避免新法施行

后，对外资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已经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

的企业造成过度影响，并保证企业所得税法的平稳过渡。新

所得税法五十七条规定，依照新法未公布前的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享受低税率优惠的，可在五年内过渡到25%的税率；

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按照国务院规定，可以在本法施行

后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享受优惠的，优惠期

限从本法施行年度起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